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128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行政服务体系建设 

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直

属各单位： 

《永嘉县行政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七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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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行政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

 
为了进一步推进行政服务体系建设，提高办事服务效率，按

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总体部署，紧紧围

绕温州“1650”大都市发展构架，按照“拉框架、强功能、优环

境”的总体要求。现就行政服务中心、代办中心和村级便民服务

中心建设提出以下实施方案： 

一、行政服务体系分类建设 

（一）瓯北功能区管委会、各中心镇和乌牛街道办事处在原

便民服务中心的基础上，重新统一组建行政服务中心，要有统一

的办事大厅，明确的办理事项必要的人员要到位。机构名称统一

为“×××功能区管委会（镇、街道办事处）行政服务中心”。行政

服务中心主任由镇分管领导兼任，设专职副主任 1 名（正股级），

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按《永嘉县行政区划调整相关事业机构设置和

编制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永编〔2011〕42 号）执行。行政服务中

心业务上接受县审管办的指导、协调与监督。 

（二）各街道办事处（乌牛街道除外）、镇属办事处统一建

立代办中心，机构名称分别为“××街道办事处代办中心、×××镇××

办事处代办中心”。街道下属便民服务中心主要开展咨询、代办

服务，也可受中心镇授权委托办理计生、民政、新农合、村帐乡

镇代理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等事项。县审管办、功能区管委会行

政服务中心指导、协调、监督街道办事处代办中心的工作，中心

镇行政服务中心指导、协调、监督镇属办事处代办中心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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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行政村（社区）统一建立村级便民服务中心，主任

由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，配备村级代办员。主要从事计

划生育手续、农村建房审批、农村低保申请、社会养老保险等行

政审批、服务方面的咨询和代办业务。 

二、行政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要求 

（一）人员落实到位。各部门单位要选派素质高、业务精、

能力强、服务优的人员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窗口。 

（二）明确进中心的事项。按照统一部署和应进尽进的原

则，计生、民政、新农合、村帐镇代理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劳

动保障、国土、规划、房管等办理事项均应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开

展集中办理、联合办理、统一办理或代理。 

（三）授权到位。凡涉及到需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的，

县级主管部门必须全力支持，充分授权窗口，为窗口开展工作提

供各种便利条件，使窗口能办事、办成事。即办件的审批权限必

须授权到窗口。 

（四）完善硬件设施。行政服务中心办公场地尽量满足需

要。要实行柜台式办公，配备统一的办公桌椅、电脑、打印机等

办公设施；配备相应的群众接待区和休息区；设立意见簿、投诉

箱、举报电话、公示栏；有关制度一律要在大厅内上墙。 

（五）实行行政服务中心与电子监察联网对接。行政服务

中心统一接入电子监察系统，实行县乡联网，将办理事项的录入

关、运行关和时限关纳入电子监察系统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- 3 - 

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功能区管委会、镇及乌牛街道办事

处要高度重视行政服务体系建设，在人员、经费、设施等方面尽

可能予以保障。县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行政服务中心、代办中心

和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设建，努力促进“三个中心”规范运作。 

（二）扎实有序推进。各功能区管委会、镇及乌牛街道办事

处要根据本方案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确定办公场地和装修方案，原

已建立运行的行政服务中心，要对已进中心所有审批项目和办理

事项进行再清理，硬件设施再完善，人员再明确，确保人员、事

项、授权到位。代办中心要在 8月底之前建设完成，行政服务中

心规范化建设要在 10 月底之前完成。年底前完成县乡电子监察

系统联网。 

（三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县监察局、审管办对行政服务中心和

代办中心建设实行统一监管，开展不定期的督查，并每月定期通

报运行情况。同时将行政服务中心、代办中心、村级便民服务中

心建设纳入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，基层站所审批服务情况纳入单

位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单位行风评议和群众满意基层站所考

评的重要依据。 

 

 

主题词：行政  便民服务△  通知 

抄送: 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1 年 7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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